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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

浙发改项字〔2020〕154号

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湖杭高速公路吴兴至
德清段工程初步设计批复的函

省交通运输厅、湖州市发展改革委：

省交通运输厅《关于报送湖杭高速公路吴兴至德清段工程初

步设计文件的函》（浙交函〔2020〕83号）和湖州市发展改革委

《关于要求批复湖杭高速公路吴兴至德清段工程初步设计的请

示》（湖发改重点〔2020〕116号）收悉。依据浙发改项字〔2020〕

114号，结合初步设计审查专家组意见，现批复如下：

一、工程规模

高速公路主线全长约 44.9公里，主线共设置桥梁约 29161米

/30座（含枢纽及互通区主线桥、主线分离和通道桥），其中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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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 24303米/14座，大桥 4330米/8座，中小桥 528米/8座。设枢

纽互通 4处，一般互通 5处，收费站 5处，服务区、管理分中心、

养护工区各 1处及必要的管理用房和设施。同步建设织里东、菱

湖、千金及下舍等 4条互通连接线，长约 13.5公里，其中织里东、

菱湖、千金及下舍互通连接线长分别为 4.2、3.5、4.0、1.8公里。

二、技术标准

项目主线采用《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14）中的双

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速度120公里/小时，整体式路基宽

度34.5米，分离式路基宽度17米。千金互通连接线采用双向两车

道二级公路标准，设计速度60公里/小时，路基宽度12米。织里东、

菱湖及下舍互通连接线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设计速度

80公里/小时，路基宽度24.5米。

桥涵设计荷载采用公路-I级，其他各项技术指标按照交通运

输部及有关行业的标准、规范等规定执行，并满足中华人民共和

国《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公路工程部分）规定。

三、路线

（一）原则同意初步设计提出的路线起终点、主要控制点及

路线总体走向。项目主线起于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盛家桥附近，

接 G50申苏浙皖高速公路，路线经吴兴区织里镇，南浔区旧馆、

双林、和孚、菱湖、千金等乡镇，德清县钟管、新市、新安、雷

甸等乡镇，终于德清县新安镇徐家桥附近，接 S13练杭高速公路。

（二）原则同意初步设计在工可阶段推荐的路线方案基础上，



— 3 —

对长湖申三级航道至南浔西互通段、和孚镇路段和菱湖互通路段

三个路段的局部线位优化方案。

（三）初步设计根据项目沿线地形地貌、地质、规划、征地

拆迁、施工难易程度、线形指标、工程造价等因素，对和孚至千

金路段路线平面方案进行比选，对湖浔大道至申嘉湖高速公路路

段纵面方案进行比选，原则同意设计推荐采用的 K线方案。

（四）下阶段结合定测详勘资料和安全性评价，进一步优化

路线平纵面设计，合理控制造价。

四、路基、路面及排水

（一）同意设计推荐的路基横断面形式、组成设计参数和一

般路基设计原则。

（二）下阶段应结合地质详勘成果，进一步优化完善软基处

理设计，确保路基填筑稳定，减少不均匀沉降情况。合理控制桥

头路基填筑高度，深化完善桥头路基处理，减少桥头跳车现象。

（三）原则同意本项目路面结构设计。

（1）主线和枢纽匝道路面采用 4厘米 SMA-13改性沥青玛蹄

脂碎石混合料+6 厘米 SUP-20 改性沥青混凝土+10 厘米 SUP-25

沥青混凝土+20厘米水泥稳定碎石基层+34厘米水泥稳定碎石底

基层；一般互通匝道路面采用 4厘米 SMA-13改性沥青玛蹄脂碎

石混合料+6厘米 SUP-20改性沥青混凝土+20厘米水泥稳定碎石

基层+34厘米水泥稳定碎石底基层。

（2）互通连接线（一级公路）路面采用 4厘米 SMA-13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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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青玛蹄脂碎石混合料+8厘米 SUP-20改性沥青混凝土+20厘米

水泥稳定碎石基层+34厘米水泥稳定碎石底基层；互通连接线（二

级公路）路面采用 4厘米 AC-13沥青混凝土+6厘米 SUP-20沥青

混凝土+20厘米水泥稳定碎石基层+20厘米水泥稳定碎石底基层。

（3）主线特大桥、高架桥桥面铺装采用 4厘米 SMA-13改性

沥青玛蹄脂碎石混合料+6厘米SMA-10改性沥青玛蹄脂碎石混合

料；一般桥梁桥面铺装结构采用 4厘米 SMA-13改性沥青玛蹄脂

碎石混合料+ 6厘米 SUP-20改性沥青混凝土。

（4）收费站路面采用 28厘米水泥混凝土路面+20厘米水泥

稳定碎石基层+20厘米水泥稳定碎石底基层。

（四）原则同意路基、路面排水设计方案。下阶段应根据区

域气候条件，加强沿线沟渠、地表径流、汇水区域调查分析，进

一步优化完善综合排水系统设计，提高应对极端天气能力。

（五）综合考虑工程建设、施工组织、建设时序、运输距离

等因素，结合环保等有关部门意见进一步优化全线取、弃土方案

设计，落实水土保持措施。

五、桥梁涵洞

初步设计桥型选择和孔跨布置基本合理，原则同意初步设计

推荐的桥梁方案。下阶段应结合地形、地质、通航、土地占用、

被交道路、标化施工及沿线规划等因素，进一步优化桥梁配跨及

墩台位置。

（一）高架桥及长桥上部结构采用预应力混凝土组合小箱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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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跨径采用钢混组合梁方案，中小桥梁上部结构采用预应力砼

矮 T梁。下阶段应结合在役预应力混凝土组合小箱梁病害情况，

加强小箱梁结构计算分析和构造尺寸、布筋设计、细化湿接缝质

量控制要求，以减少小箱梁常见病害。

（二）桥下空间利用段高架桥下部结构采用预应力盖梁+敞开

式 H型墩，基础采用两根大直径桩基方案，下阶段应加强下部结

构计算分析，确保结构安全、耐久。

（三）主线跨长湖申Ⅲ级航道桥、湖嘉申Ⅲ级航道桥采用

88+148+88米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主线跨德新线Ⅴ级航道桥采

用 55+90+55米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主线跨菱新线Ⅴ级航道桥、

钟新线Ⅴ级航道桥采用 40+70+40米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下阶

段应进一步加强箱梁细部构造设计，优化混凝土箱梁预应力和普

通钢筋配置，防止结构开裂、跨中下挠等病害发生，保证结构耐

久性。

（四）原则同意互通区桥梁选型原则，小半径、桥面宽度变

化大的桥梁采用叠合 T梁，下阶段应加强叠合 T梁使用状况调查，

进一步优化结构设计以方便施工，同时应结合互通式立交设计优

化、交通组成及路网代表车型，进一步加强横向稳定性验算和抗

倾覆设计，提高桥梁抗倾覆能力储备。

（五）原则同意既有高速公路拼宽桥梁采用与原桥跨径一致

的小箱梁和矮箱梁结构，下阶段应进一步优化和完善拼宽结构设

计，加强新老结构之间的横向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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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下阶段应进一步加强桥梁伸缩装置、支座、桥面排水

等附属结构细节设计和钢结构防腐设计，提高行车舒适性和结构

耐久性。

（七）下阶段应结合沿线水系调查情况、水文条件、排灌需

求及水利、地方乡镇等部门意见，合理确定涵洞设置位置、孔径、

涵底高程和数量。

六、交叉工程

初步设计互通式立交总体布局基本合理，立交型式及技术指

标采用基本适当。

（一）原则同意织里枢纽采用设计推荐的三岔梨形方案，双

林枢纽和士林枢纽采用半直连涡轮形方案，上跨现有高速公路桥

梁按八车道控制。下阶段项目建设单位应加强与申苏浙皖、申嘉

湖、杭州绕城西复线高速公路运营公司的沟通衔接，进一步明确

匝道接入高速公路拼接方式及工程费用，并签订相关书面协议。

（二）原则同意新安枢纽主线预留延伸的设计方案，下阶段

进一步加强与杭州市有关部门的对接，明确近远期实施界面划分，

并做好远期主线延伸及匝道端部顺接等预留。

（三）原则同意织里东互通采用设计推荐的菱形互通方案，

连接线与桥下空间利用的地面道路连接，地面道路采用双向四车

道标准。

（四）原则同意南浔西互通采用双喇叭方案，主线侧采用 A

型单喇叭方案，被交线侧采用 B型单喇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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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原则同意菱湖互通、千金互通和下舍互通均采用设计

推荐的 A型单喇叭方案。

（六）下阶段应进一步优化互通式立交平纵面及分汇流段的

线形过渡，做好出口匝道运行速度逐级减速过渡设计，保证出口

匝道的安全性。

（七）下阶段应进一步优化完善枢纽互通区交通组织和交通

诱导设计，完善互通匝道与被交路平面交叉口渠化设计和信号灯

控制系统设计，提高服务水平和运行安全性。

（八）下阶段应结合地方相关部门意见及沿线居民出行需求，

进一步优化完善通道设置位置、数量和尺寸。

七、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

原则同意安全、管理、绿化、监控、通信、收费系统等设计

方案。下阶段应进一步完善智慧交通相关设计，提升高速公路智

慧化水平，保证道路安全畅通。

（一）原则同意标志、标线、护栏、防眩、防撞等交通安全

设施设计。下阶段应按照安全性评价报告意见，进一步优化枢纽

互通区、地面道路等相关路段的安全措施。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

指路标志设计，加强对车流的引导，提高运行安全性和畅通性。

（二）原则同意全线采用封闭式收费制式，应按照相关规定

做好电子不停车收费（ETC）车道设置。

（三）监控系统设计应与运营管理模式紧密结合，利用技术

手段及时掌握路况信息，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对互通式立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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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等路段进行重点监控。同意通信系统采用干线传输系统与综

合业务接入网系统相结合的方案。

（四）房建工程用房占地和建筑面积应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要

求执行。

（五）环保绿化工程应认真落实项目环评和水保批复的相关

要求，按照功能性、景观性、适应性及方便管养的原则，合理配

置植物种类和数量，有效控制工程规模和投资。

八、交通组织

（一）应进一步加强与交警、路政、高速运营公司及地方相

关部门对接，完善施工期间交通组织方案设计。

（二）下阶段应加强施工期间保通的临时交通安全设施、作

业区的交通安全设施设计，并落实安全措施，确保施工和运营安

全。

九、工期

项目建设工期为 42个月。

十、概算

项目概算总投资为 1697248万元。项目建设单位为浙江湖杭

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十一、其他

（一）下阶段应强化责任意识，建立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和防汛、防台应急预案，细化完善各项安全措施，消除可能存在

的各类安全生产隐患，确保施工安全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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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下阶段应加强电力、能源、通信、供水、雨污水等管

线的调查，并与相关部门做好充分沟通衔接，进一步完善管线设

施保护、迁改方案设计。加强改路、改河（渠）调查与衔接，完

善相关设计。

（三）请建设单位加强与沪苏湖高铁建设管理部门的沟通协

商，明确不同工程间施工时序衔接、施工期保护措施和相关施工

监测方案，并签订相关书面协议。

（四）请建设单位加强与交通、港航、交警、高速公路管理

单位等部门的对接，做好设计、施工方案、施工期间保通、安全

和建成后管养等方面的对接工作。

（五）请建设单位加强与交通、港航、铁路、交警、自然资

源和规划、生态环境、水利、文物、电力、高速公路管理部门等

相关部门的沟通衔接，依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办理有关报

建手续，依法开工建设，并及时公开项目开工建设、建设进度、

竣工等信息。

（六）加强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在高等级公路建设、

运维等阶段的应用和研究，提高交通基础设施建管养一体化水平。

（七）根据《政府投资条例》（国务院令第 712号）第二十

三条的有关规定，除因国家政策调整、价格上涨、地质条件发生

重大变化等原因，政府投资项目建设投资原则上不得超过经核定

的投资概算。

（八）本项目为政府投资项目，项目代码：2020-3305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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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23526。政府投资项目不得由施工单位垫资建设。

附件：概算核定表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0年 8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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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概算核定表
单位：万元

编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概算 备注

第一部分 建筑安装工程费 980968
一 临时工程 17812
二 路基工程 65016
三 路面工程 10379
四 桥梁涵洞工程 294230
六 交叉工程 374480
七 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 70529
八 绿化及环境保护工程 20530
九 其他工程 100714
十 专项费用 27278

第二部分 土地征用及拆迁补偿费 504811
一 土地使用费 378744
二 拆迁补偿费 126067

第三部分 工程建设其他费 49256
一 建设项目管理费 23117
二 试验研究费 270
三 建设项目前期工作费 16150
四 专项评价(估)费 1902
五 联合试运转费 325
六 生产准备费 135
七 工程保通费 90
八 工程保险费 3867
九 其他相关费用（涉铁费用） 3400

第四部分 预备费 76752
一 基本预备费 76752

第一至四部分合计 1611787
建设期贷款利息 85461
概算总投资 1697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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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投资项目执行唯一代码制度，通过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实现投资项目“平台受理、代码核验、办件归集、信息共享”。请项目业主

准确核对项目代码并根据审批许可文件及时更新项目登记的基本信息。

抄送：省自然资源厅、省水利厅、省生态环境厅，杭州市发展改革委、

交通运输局，湖州市交通运输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生态环境

局，吴兴区发改局、交通运输局，南浔区发改局、交通运输局，

德清县发改局、交通运输局，浙江湖杭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 8月 25日印发

项目代码：2020-330500-54-01-123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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